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审阅了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文件，并就有关事项进行核查，现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报告期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

专项说明的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证监发[2005]120 号)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经我们核查，报告期公司无对

外担保事项及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和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

的情况。 

二、关于报告期公司关联交易的意见： 

（一）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国中海直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海直”）于 2011

年 12月 31日签订的《深圳直升机场使用协议》已履行法定审议程序并进行信息

披露，报告期协议正常履行，2020 年 1-6 月公司支付使用费为 250 万元。深圳

直升机场担负着公司约 60%的直升机起降与保障任务，该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活

动正常进行十分必要，公司对此有较强的依赖性。 

（二）公司与中海直之间的关联债权债务往来是公司向中海直公司租赁房屋

支付押金 0.47万元，金额较少，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基本无影响。 

（三）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发行应收账

款信托资产支持票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通过中信信托以发行应收账款信

托资产支持票据的方式进行融资。2016年 12 月 9日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出具的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6]ABN8 号），同意接受公司资产支持票据注

册金额为 3.52 亿元。2017 年 5 月 4 日，公司 2017 年第一期信托资产支持票据

优先级和次级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发行总额为 3.52 亿元，其中优先级



发行总额为 3.15 亿元，次级发行总额为 0.37 亿元。2017 年 5 月 9 日本期票据

发行所募集资金已到公司账户。公司已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按期兑付 2017 年度

第一期信托资产支持票据的本金及利息。 

（四）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公司关于与中信财务有限公司开展金融业务暨关联交易的事项等议案。同

意公司与中信财务有限公司开展相关金融业务并签署为期三年的《金融服务协

议》，2018年 10月 15日公司与中信财务有限公司签署了该协议。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在中信财务有限公司的存款额 39,027.34 万元，报告期利息收入为 129.73

万元。报告期未有发生贷款业务。 

（五）经 2020 年 1月 1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同意

公司与华晟基金（深圳）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中信海直航空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中信海直航空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以现金

或实物资产认缴出资人民币 3500 万元，持股 70%；华晟基金（深圳）管理有限

公司以现金方式认缴出资人民币 1500万元，持股 30%。2020年 1月 21日，该子

公司领取了由安徽芜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严格履行了法定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经营实际需要，交易

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内幕交易和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独立董事：   张长江   王玉梅    苏梅   张金林   王培 

                                          2020年 8月 25日 


